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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15 年東南亞語⾔說故事競賽實施辦法》  

壹、 競賽⽬的 

本競賽旨在增進我國青年學⼦學習東南亞語⾔興趣、⿎勵年輕學⼦發揮多元⽂化及語⾔的優

勢，及發揮創作能⼒及語⾔學習成果。 

貳、 主辦單位 

n 社團法⼈⾼雄市印尼之友協會 

參、 合辦單位 

n 社團法⼈⾼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

肆、 協辦單位 

n 國⽴政治⼤學東南亞語⽂學系 

伍、 競賽語⾔組別 

n 印尼語 

n 越南語 

n 泰語 

陸、 競賽內容 

說故事競賽以五分鐘故事內容為限，競賽主題將提前公布，參賽者以⾃創或改編故事，如童

話、傳說、傳記或民間故事，⾃⾏撰寫題⽬及內容，未經改編之故事（原故事）不予計分。

可⾃⾏準備道具，以強化表演效果，不可攜帶稿件上台。 

柒、 參賽資格 

具中華民國國籍之 15 歲⾄ 30 歲青年（民國 85 年 5 ⽉ 16 ⽇⾄民國 100 年 5 ⽉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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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間出⽣者）。 

※本競賽亦開放 15 歲⾄ 30 歲之外籍青年報名參加。但外籍參賽者不得報名其母國語⾔組

別之競賽（報名時請檢附⾝分證明⽂件）。 

捌、 辦理⽅式 

⼀. 競賽時間與地點 

n 競賽時間：民國 115年 5⽉ 16⽇（週六）下午 13:30-18:00。 

n 競賽地點：國⽴政治⼤學季陶樓 1樓 340107（開幕式教室）。 

⼆. 報名作業 

 
(一) 報名⽇期：即⽇起⾄民國 115年 4⽉ 24⽇（五）下午 5時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(二) 報名辦法及費⽤： 

應繳交資料及報名費： 

r 報名費：新臺幣 300（叁佰）元整； 

r 優惠報名費：新臺幣 200（貳佰）元整（＊協辦單位-國⽴政治⼤學東南亞語

⽂學系在學學⽣適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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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劃撥轉帳報名費⾄以下指定銀⾏帳⼾，將匯款證明拍照或掃描，於網路報名時⼀

併繳交。 

銀⾏ ⽟⼭銀⾏ 左營分⾏（代碼：808） 

⼾名 社團法⼈⾼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

帳號 0635-940-157596 

r 網路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bdwEQVqfshEmEf9U6 

※本次競賽接受個⼈或團體報名（團體⾄多⼆⼈）。報名費及報名程序均以「個⼈」

為單位計算。若以⼆⼈團體參賽，兩位參賽者須各⾃完成報名並繳納報名費，並請

於報名表單中相互備註團隊成員姓名，若其中⼀⼈未完成報名⼿續，另⼀名參賽者

仍可⼀⼈參賽。 

※主辦單位收到報名費⽤及報名表，將於報名截⽌後，以電⼦郵件通知參賽者確認

收到報名資訊，若有資訊不完全造成主辦單位難以辨識者（含尚未完成報名費繳交

者），敬請參賽者協助修正，否則視同作廢。 

三. 報到時間：民國 115年 5⽉ 16⽇（六）下午 13時 30分⾄ 14時 00分。 

報到地點：國⽴政治⼤學季陶樓 1樓 340107樓。 

※報到時，參賽者應持⾝份證。若未於指定時間完成報到⼿續者，不得參賽。 

四. 競賽題⽬及參賽規則： 

(⼀) 主辦單位將於民國 115年 5⽉ 6⽇（三）下午五點公佈「競賽主題」於合辦單位-社團法

⼈⾼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官⽅網站、官⽅粉絲專⾴，敬請查閱，不另外個別通知。 

(⼆) 本競賽採個⼈或團體報名⽅式（團體⾄多⼆⼈）。報名費及報名程序均以「個⼈」為單位

計算，若以⼆⼈團體參賽，兩位參賽者須各⾃完成報名並繳納報名費，並請於報名表單

中相互備註團隊成員姓名。參賽者當⽇報到時，抽籤決定上台順序。 

(三) 參賽者將於上⼀位參賽者結束前 3 分鐘於預備區等待。經叫號三次未前往預備區之參賽

者，視同棄權。 

(四) 每位參賽者說故事時間為 5分鐘。少於 4分 30秒或多於 5分鐘者每 10秒扣 3分，以此



 4 

類推，逾時超過 5分 30秒，⼯作⼈員將出聲結束競賽。 

(五) ⼯作⼈員將於 4分 30秒時第⼀次響鈴提⽰，第⼆次響鈴即為 5分鐘時間到。 

(六) 參賽者上台後，參賽者應由主辦單位計時⼈員⽰意開始計時後才開始進⾏演講。進⾏演

講時應說明題⽬名稱，過程中不得揭露姓名。 

(七) 禁⽌參賽者全程以唱歌的⽅式演出，也不得使⽤「競賽語⾔」以外之語⾔演講，違者扣

總分 5分。 

(⼋) 各語組有三位評審，若評審與參賽者間有師⽣關係，該評審則不評分該參賽者之成績；

由另兩位評審給予該參賽者之評分。 

(九) 本競賽不於賽前公布評審名單。 

(⼗) 主辦單位不提供⿆克⾵，敬請參賽者⾃⾏注意⾳量及⼝⿒清晰。 

(⼗⼀) 恕不提供換場、燈光、電腦之設備，背景播放⾳樂及所需道具由參賽者⾃理。 

(⼗⼆) 說故事競賽有別於戲劇演出，著重⼝語能⼒表現，參賽者無需準備⼤型道具、器材。 

(⼗三) 總成績將經主辦單位三⽅確認，本次競賽成績不予複查。 

(⼗四) 賽程中，各組評審不相互交談，以維持獨⽴評分之公正性。 

(⼗五) 如遇重⼤天然災害⾜以影響本次競賽時，將公告相關資訊於社團法⼈⾼雄市東南亞

產學交流協會官網、粉絲專⾴、寄發 email通知，或可電洽 0952-315-221，邵專員(⼩姐)。 

五. 競賽評分標準： 

n 語⾳（發⾳、聲調、語⾔流暢度）：占 40%。 

n 故事內容（創意、結構性）：占 20%。 

n 舞台表現（表情、肢體運⽤、吸引⼒）：占 10%。 

n 儀態（台⾵、儀容）：占 10%。 

n 時間掌握（⾄多 5分鐘）：占 10%。 

※成績如有同分情形，將由評審⽼師決議優勝順序。 

玖、 敘獎⽅式及競賽績優獎項 

(⼀) 敘獎⽅式： 

以下獎項為個別語組獎項： 

n ⾦牌獎：取⼀名，頒發新臺幣 4,000元（肆仟元整）+1,000元⾯額禮券及獎狀⼄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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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銀牌獎：取⼀名，頒發新臺幣 3,000元（叁仟元整）+1,000元⾯額禮券及獎狀⼄張。 

n 銅牌獎：取⼀名，頒發新臺幣 2,000元（貳仟元整）+1,000元⾯額禮券及獎狀⼄張。 

n 佳作：取⼀⾄三名，頒發每名新臺幣 500元（伍佰元整）+500元⾯額禮券及獎狀⼄

張。 

n 每位參賽者給予參賽證明⼄張。 

壹拾、 競賽相關說明 

(⼀) 參賽者、陪同者皆應遵守⼯作⼈員指⽰，若有影響競賽辦理等相關⾏為，經⼯作⼈員勸

告屢勸不聽者，⼯作⼈員得以驅逐離場。 

(⼆) 本次競賽開放觀賽，唯進⼊競賽教室後不得在參賽者演講期間進出，亦不得在競賽教室

飲⾷。 

(三) 本次競賽將進⾏錄影、拍照、錄⾳留存，作為競賽公開宣傳之⽤途，如參賽者報名參

賽成功後即視為同意，不同意者請勿報名參賽。 

(四) 本次競賽經參賽者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程序後，恕不得退款。 

(五) 請確實填寫報名資料，不得冒名參賽；否則經查證屬實，將取消競賽資格。 

(六) 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將負責處理並保有競賽解釋權。 

壹拾壹、 聯絡資訊 

(⼀) 聯絡⼈：邵專員（⼩姐）（電話：0952-315-221） 

(⼆) 服務信箱：kaoseas@gmail.com 

(三) 官網：http://kaoseas.blogspot.com/ 

(四) 粉絲專⾴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kaoseas/ 

最新公告資訊請參⾒上述官網及粉絲專⾴。 


